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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唯
識
三
十
頌
直
解
︾  

補
充
講
表 

◎
附
表
六
：
糅
合
︽
成
唯
識
論
觀
心
法
要
︾
︵
簡
稱
︽
唯
識
心
要
︾
︶ 

○
一
、
名
「
末
那
」
者
：
此
翻
為
意
。 

※
︽
唯
識
心
要
︾
卷
四
云
：「
末
那
，
此
云
：
意
，
其
義
即
︻
恆
審
思
量
︼
也
。
勝
餘
識
者
：
第
八
恆
而

不
審
，
第
六
審
而
不
恆
，
前
五
不
恆
不
審
。
唯
此
第
七
，
於
未
轉
位
，
恆

審
思
量
妄
執
我
法
；
於
既
轉
位
，
恆
審
思
量
二
空
平
等
理
也
。
」 

※
︽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︾
卷
三
云
：「
意
者
，
依
義
。
依
第
七
識
，
方
令
第
八
受
賴
耶
名
，
及
異
熟
名
； 

方
令
前
六
成
有
漏
義
，
故
名
染
依
。
若
第
七
識
之
人
我
執
斷
，
則
第
八
識
捨
賴 

耶
名
，
第
六
生
空
智
果
恒
得
現
前
，
前
五
不
起
諸
有
漏
業
。
若
第
七
識
之
法
我 

執
斷
，
則
第
八
識
捨
異
熟
名
，
轉
為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，
自
亦
平
等
性
智
恒 

共
相
應
，
第
六
法
空
智
果
恒
得
現
前
，
前
五
轉
為
成
事
智
品
，
故
又
名
淨
依
也
。
」 



2 
 

※
︽
唯
識
心
要
︾
卷
四
云
：「
若
約
了
別
名
識
，
則
第
七
雖
亦
有
了
別
義
，
較
前
六
識
則
劣
，
故
但
名
為  

意
也
。
」 

※
︽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︾
卷
三
云
：「
由
第
七
識
不
共
無
明
，
不
如
實
知
真
法
一
故
，
於
真
常
中
，
妄

見
生
滅
。
又
不
能
知
剎
那
不
住
，
當
體
寂
滅
，
於
生
滅
中
，
妄
見
相
續
。
是
故

念
念
內
執
第
八
為
自
我
法
，
令
其
受
熏
持
種
，
招
異
熟
果
。
念
念
為
外
六
轉
識
依
，

令
其
憶
念
過
去
，
分
別
未
來
。…

如
釋
論
中
，
引
法
門
契
經
云
：
第
七
識
有
殊

勝
力
故
，
或
時
造
作
持
藏
之
用
，
或
時
造
作
分
別
之
依
，
此
之
謂
也
。
」 

◆
轉
識
：
第
八
為
根
本
依
。
第
七
方
轉
，
第
七
為
染
淨
依
。
第
六
方
轉
，
第
六
為
分
別
依
。 

◆
轉
識
：
出
自
唯
識
學
派
，
為
六
識
與
末
那
識
的
概
稱
，
因
為
這
些
識
皆
依
於
阿
賴
耶
識
而
生
，
故
稱 

  

轉
識
。
阿
賴
耶
識
與
轉
識
有
互
為
因
果
的
特
性
。 

○
依
彼
轉
緣
彼
︵
以
下
糅
合
蕅
益
大
師
︽
楞
伽
阿
跋
多
羅
寶
經
義
疏
︾
︶ 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4%AF%E8%AD%98%E5%AD%B8%E6%B4%BE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5%AD%E8%AD%98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C%AB%E9%82%A3%E8%AF%86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98%BF%E8%B3%B4%E8%80%B6%E8%AD%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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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
︽
楞
伽
經
義
疏
︾
卷
二
之
下
云
：
「
故
第
七
識
，
以
藏
識
為
因
，
即
以
藏
識
為
所
攀
緣
，
唯
識
所
謂

︻
依
彼
轉
緣
彼
︼
也
。
」 

○
思
量
為
性
相
︵
＊
恆
：
相
續
不
斷
。
審
：
深
細
計
度
。
思
：
思
慮
。
量
：
估
計
、
審
度
。
︶ 

※
︽
楞
伽
經
義
疏
︾
卷
一
之
中
云
：「
第
七
名
意
者
，
以
其
有
覆
無
記
，
恒
審
思
量
自
內
我
法
；
令
第
八

識
恒
受
生
死
。
第
八
如
庫
藏
，
第
七
如
守
庫
人
，
非
我
計
我
，
非
法
計
法
；
熏
此

我
法
二
執
種
子
，
於
藏
識
中
，
令
彼
藏
識
不
得
清
淨
。
若
由
二
空
觀
力
，
令
第
七

識
轉
成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，
乃
能
令
彼
藏
識
，
轉
成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。
」 

○
六
、
云
「
四
煩
惱
常
俱
」
等
者 

※
︽
大
乘
起
信
論
裂
網
疏
︾
卷
五
云
：「
人
我
見
，
亦
名
我
執
。
依
我
癡
故
，
而
起
我
見
；
依
我
見
故
， 

    

而
起
我
愛
、
我
慢
；
依
我
愛
故
，
而
計
我
所
。
依
計
我
我
所
故
，
順
之
則
貪
，
違
之
則
瞋
，
具
起 

無
量
諸
煩
惱
法
。
故
人
我
見
，
唯
依
凡
夫
說
有
，
若
證
小
乘
須
陀
洹
果
，
則
便
永
斷
此
邪
執
矣
。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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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
︽
成
唯
識
論
︾
卷
四
云
：「
此
四
常
起
擾
濁
內
心
，
令
外
轉
識
︵
所
作
施
等
︶，
恆
成
雜
染
；
有
情
由

此
生
死
輪
迴
，
不
能
出
離
，
故
名
煩
惱
。
」 

※
︽
唯
識
心
要
︾
卷
四
云
：「
此
正
釋
四
煩
惱
相
，
并
顯
其
過
患
也
。
內
心
，
即
指
第
七
識
。
外
轉
識
， 

指
前
六
識
。
由
第
七
識
妄
起
我
癡
、
我
見
、
我
慢
、
我
愛
，
遂
使
五
度
諸
行
，
不
能

忘
相
，
咸
成
有
漏
，
故
名
雜
染
。
若
欲
出
離
輪
迴
，
必
先
勤
觀
無
我
；
然
此
第
七
識

之
俱
生
我
執
，
細
故
難
斷
，
必
先
用
第
六
識
，
與
相
應
之
正
慧
心
所
，
依
於
大
乘
教

理
，
如
實
觀
察
，
俾
無
我
正
解
種
子
，
漸
熏
漸
著
，
至
成
熟
位
，
方
得
無
漏
實
智
現

前
。
又
即
以
此
無
漏
實
智
，
數
數
勤
修
，
然
後
四
煩
惱
種
，
方
得
永
斷
。
今
人
輒
談

六
度
萬
行
，
而
於
破
執
法
門
曾
不
究
心
，
求
出
輪
迴
，
不
亦
難
乎
！
」 

 


